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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洛工信〔2021〕64 号

泉州市洛江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
调整权责清单的通知

局机关各股室（办）：

根据《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》和《泉州市地方金融监督

管理局关于调整权责清单的通知》（泉金〔2021〕102 号），我局

权责清单增加权责事项 8 项，其中：行政处罚 3 项、行政监督检

查 1 项、行政强制 1 项、其他行政权力 3 项。

增加事项具体如下：

一、行政处罚

（一）对非法集资人、非法集资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

负责人、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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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：《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第三

十条：“对非法集资人，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处集资金额 20%

以上 1 倍以下的罚款。非法集资人为单位的，还可以根据情节轻

重责令停产停业，由有关机关依法吊销许可证、营业执照或者登

记证书；对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、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

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，处 50 万元以上 500 万元以下的罚

款。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”。

（二）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的行政处罚。依据：《条例》第三

十一条：“对非法集资协助人，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

告，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

究刑事责任”。

（三）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单位和个人不配合调查，拒绝提

供相关文件、资料、电子数据等或者提供虚假文件、资料、电子

数据等的行政处罚。依据：《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：“与被

调查事件有关的单位和个人不配合调查，拒绝提供相关文件、资

料、电子数据等或者提供虚假文件、资料、电子数据等的，由处

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处 5 万元以上 50 万元

以下的罚款”。

二、行政监督检查

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监督检查。依据：《条例》第二十一

条：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组织调查涉嫌非法集资行为，可以

采取下列措施：（一）进入涉嫌非法集资的场所进行调查取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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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询问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单位和个人，要求其对有关事项

作出说明；（三）查阅、复制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文件、资料、

电子数据等，对可能被转移、隐匿或者毁损的文件、资料、电子

设备等予以封存；（四）经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主要负责人批

准，依法查询涉嫌非法集资的有关账户。调查人员不得少于 2 人，

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。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

调查，不得拒绝、阻碍”。

三、行政强制

查封有关经营场所，查封、扣押有关资产。依据：《条例》

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：“根据处置非法集资的需要，处

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可以采取下列措施：（一）查封有关经营场

所，查封、扣押有关资产……”。

四、其他行政权力

（一）对可能存在非法集资风险的相关单位和个人进行警示

约谈，责令整改。依据：《条例》第十八条：“处置非法集资牵

头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、监管部门发现本行政区域或者本行业、

领域可能存在非法集资风险的，有权对相关单位和个人进行警示

约谈，责令整改”。

（二）对涉嫌非法集资的单位或者个人，要求暂停集资行为，

通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暂停为涉嫌非法集资的

有关单位办理设立、变更或者注销登记。依据：《条例》第二十

二条：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组织调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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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权要求暂停集资行为，通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

门暂停为涉嫌非法集资的有关单位办理设立、变更或者注销登

记”。

（三）责令非法集资人、非法集资协助人立即停止有关非法

活动。依据：《条例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：“经调查认定属于非

法集资的，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应当责令非法集资人、非法集

资协助人立即停止有关非法活动；发现涉嫌犯罪的，应当按照规

定及时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，并配合做好相关工作”。

调整后我局权责事项共 147 项，其中行政许可 3 项、行政处

罚 41 项、行政监督检查 15 项、其他行政权力 4 项、公共服务事

项 3 项、其他权责事项 78 项、行政强制 3 项（具体内容详见附件）。

依法确定的权责事项中，需要以挂牌机构、直属机构等名义行使

职权的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执行。

附件：泉州市洛江区工业和信息化局权责清单

泉州市洛江区工业和信息化局

2021 年 11 月 24 日

抄送：泉州市金融局，区审改办。

泉州市洛江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24 日印发


